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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

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 

 

(1995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第 37 次常务会议通过　1995 年

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9 号发布　自发布之

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规范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发行及

交易，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(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)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

称公司)可以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；但是，拟发行境内上市外资

股的面值总额超过 3000 万美元的，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应当报国

务院批准。 

前款所称公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，包括以募集方式设立公

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和公司增加资本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。 

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总额应当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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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在国家确定的总规模之内。 

第三条　公司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，采取记名股票形式，

以人民币标明面值，以外币认购、买卖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

交易。 

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向境内投资人发行的股份(以下

简称内资股)，采取记名股票形式。 

第四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投资人限于： 

(一)外国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； 

(二)中国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； 

(三)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； 

(四)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境内上市外资股其他投资人。 

境内上市外资股投资人认购、买卖境内上市外资股，应当提

供证明其投资人身份和资格的有效文件。 

第五条　持有同一种类股份的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与内资

股股东，依照《公司法》享有同等权利和履行同等义务。 

公司可以在其公司章程中对股东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特

殊事宜，作出具体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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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　公司章程对公司及其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和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。 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诚

信和勤勉的义务。 

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财务负

责人、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。 

第七条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监督管理执行机构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(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)，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，对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发行、交易及相关活动实施管理和

监督。 

第八条　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，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，

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

(一)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 

(二)符合国家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立项的规定； 

(三)符合国家有关利用外资的规定； 

(四)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不少于公司拟发行股本总额的

35%； 

(五)发起人出资总额不少于 1.5 亿元人民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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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拟向社会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以上；拟发

行的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人民币的，其拟向社会发行股份的比例

达 15%以上； 

(七)改组设立公司的原有企业或者作为公司主要发起人的

国有企业，在最近 3 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行为； 

(八)改组设立公司的原有企业或者作为公司主要发起人的

国有企业，最近 3 年连续盈利； 

(九)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第九条　公司增加资本，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，除应

当符合本规定第八条第(一)、(二)、(三)项的规定外，还应当符合

下列条件： 

(一)公司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经募足，所得资金的用途与募

股时确定的用途相符，并且资金使用效益良好； 

(二)公司净资产总值不低于 1.5 亿元人民币； 

(三)公司从前一次发行股票到本次申请期间没有重大违法

行为； 

(四)公司最近 3 年连续盈利；原有企业改组或者国有企业作

为主要发起人设立的公司，可以连续计算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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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以发起方式设立的公司首次增加资本，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

资股的，还应当符合本规定第八条第(六)项的规定。 

第十条　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，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 

(一)发起人或者公司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

务院有关企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向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推荐； 

(二)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会商国务院有关部门选定可以发行

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； 

(三)被选定的公司将本规定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所列文件提

交中国证监会审核； 

(四)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符合条件的，报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

批准或者依照本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后，公司

方可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。 

第十一条　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，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

的，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文件： 

(一)申请报告； 

(二)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，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、出资种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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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验资证明； 

(三)发起人会议同意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决议； 

(四)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

准设立公司的文件； 

(五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企业主管

部门的推荐文件； 

(六)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； 

(七)公司章程草案； 

(八)招股说明书； 

(九)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；所筹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需要立项审批的，还应当提供有关部门同意固定资产投资立项

的批准文件； 

(十)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审计的原有企业或者作

为公司主要发起人的国有企业最近 3 年的财务报告和有 2 名以

上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签字、盖章的审计报告； 

(十一)经 2 名以上专业评估人员及其所在机构签字、盖章的

资产评估报告；涉及国有资产的，还应当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

出具的确认文件及国有股权的批准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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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经 2 名以上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就有关事项签字、盖

章的法律意见书； 

(十三)股票发行承销方案和承销协议； 

(十四)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。 

第十二条　公司增加资本，申请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，应

当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下列文件： 

(一)申请报告； 

(二)股东大会同意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决议； 

(三)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同

意增资发行新股的文件； 

(四)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企业主管

部门的推荐文件； 

(五)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公司营业执照； 

(六)公司章程； 

(七)招股说明书； 

(八)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告；所筹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需要立项审批的，还应当提供有关部门同意固定资产投资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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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批准文件； 

(九)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最近 3 年的

财务报告和有 2 名以上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事务所签字、盖章的

审计报告； 

(十)经 2 名以上律师及其所在事务所就有关事项签字、盖章

的法律意见书； 

(十一)股票发行承销方案和承销协议； 

(十二)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。 

第十三条　公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与发行内资股的间隔

时间可以少于 12 个月。 

第十四条　公司应当聘用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会计师及其

所在事务所，对其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或者复核。 

第十五条　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

制财务报告。 

公司向境内上市外资股投资人披露的财务报告，按照其他国

家或者地区的会计准则进行相应调整的，应当对有关差异作出说明。 

第十六条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应当依法向社会公

众披露信息，并在其公司章程中对信息披露的地点、方式等事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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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具体规定。 

第十七条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，以

中文制作；需要提供外文译本的，应当提供一种通用的外国语言

文本。中文文本、外文文本发生歧义时，以中文文本为准。 

第十八条　公司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，应当委托中国人民银

行依法批准设立并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作为

主承销商或者主承销商之一。 

第十九条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，应当在具有经营外

汇业务资格的境内银行开立外汇帐户。公司开立外汇帐户应当按

照国家有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。 

承销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主承销商应当在承销协议约定

的期限内，将所筹款项划入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的公司的外

汇帐户。 

第二十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股票的代理买卖业务，应当由中

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设立并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证券经营机构

办理。 

第二十一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行

使其股东权利；代理人代行股东权利时，应当提供证明其代理资

格的有效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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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权益拥有人，可以将其股份

登记在名义持有人名下。 

境内上市外资股的权益拥有人应当依法披露其持股变动信

息。 

第二十三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的交易、保管、清算交割、过

户和登记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有

关规定。 

第二十四条　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批准，境内上市外资股或

者其派生形式可以在境外流通转让。 

前款所称派生形式，是指股票的认股权凭证和境外存股凭证。 

第二十五条　公司向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股利及其他

款项，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，以外币支付。公司所筹集的外币资

本金的管理和公司支付股利及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，按照国家有

关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。 

公司章程规定由其他机构代为兑换外币并付给股东的，可以

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。 

第二十六条　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股利和其他收益依法纳税

后，可以汇出境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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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

细则。 

第二十八条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中国人民银行、上

海市人民政府 1991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《上海市人民币特种股

票管理办法》，中国人民银行、深圳市人民政府 1991 年 12 月 5

日发布的《深圳市人民币特种股票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